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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2〕第 229 号 
 

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22 年 4月 26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控股股东关联方非经

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说明及整改措施的公告》称，截至 2021 年

末，你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通过向供应商借款等名义累计非经营

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87,913 万元，截至公告日，上述占用余额

为 87,690 万元。同时，天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向

你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以及否定意见的内控鉴证报

告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认真核查并说明以下事项： 

1、请你公司控股股东补充披露偿还占用资金的详细计划、

资金来源、保障措施及可行性，并请结合偿还进展详细说明你公

司是否已触及我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年修订）》第 9.8.1 条、

第 9.8.2 条所述其他风险警示情形。请你公司会计师、律师核查

并发表意见。 

2、请以列表形式披露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自 2021年

至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形成时间和归还时间、占用方法和最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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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途、期末余额、被占用资金日最高余额、日最高占用额占上市

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。请你公司会计师核查并发表

意见。 

3、请你公司结合上述资金占用具体发生过程、决策情况以

及内部追责情况等分析说明你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有效性和执

行情况，并说明你公司内部控制是否健全有效。请你公司会计师

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4、请你公司再次核查截至目前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资金

占用、违规担保、不当交易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。请你公

司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5、你公司认为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5 月 7 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

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

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2022年 4月 2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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